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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近日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收到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的书面辞职报告，具体如下：

一、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李楠先生、赵伟先生以书面形式提交的辞职报告：由于个人原

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王海滨先生、胡和建先生以书面形式提交的辞职报告：由于个人

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三、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李群先生以书面形式提交的辞职报告：由于个人原因，辞去公司

财务总监职务；

四、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公司监事会收到程昌军先生以书面形式提交的辞职报告：由于个人原因，辞去公

司监事长及监事职务；

五、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公司监事会收到糜佳先生、张进先生以书面形式提交的辞职报告：由于个人原

因，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１

、由于本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成员为

９

人，因此以上

４

名董事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

最低法定人数，但会导致本公司重要议案无法正常予以表决，因此在新任董事就任以前，以上

４

人仍应当按

相关规定履行董事职责，本公司将尽快召开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以接替以上

４

人的董事职务，以上

４

人辞职

之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二、公司财务总监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李群先生辞去公

司财务总监职务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三、监事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如因监事的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时，在

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章程规定，履行监事职务。除前款所列

情形以外，监事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监事会时生效。

由于本公司章程规定的监事会成员为

５

人，因此程昌军先生、糜佳先生、张进先生等

３

名监事会成员辞

职，会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最低法定人数，同时还会导致公司监事会无法正常予以表决，因此在新任监

事就任以前，以上

３

人仍应当按相关规定履行监事职责，本公司将尽快召开股东大会改选监事以接替以上

３

人的监事职务，以上

３

人的辞职生效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本公司衷心感谢以上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

特此公告！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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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以电子、书面及传真方式通知各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

到董事

９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车桥有限公司拟将生产厂区整体进行搬迁的议案

有关湖北车桥有限公司拟将生产厂区整体进行搬迁的的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于 《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车桥有限公司拟将生产厂区

整体进行搬迁的公告”。

其中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湖北车桥有限公司拟将生产厂区整体进行搬迁的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具体意

见内容见本公司同日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荆州车桥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

有关股权收购的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湖北博盈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荆州车桥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其中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收购荆州车桥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具体意见内容见本公

司同日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其中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制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具体意见内容

见本公司同日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卢娅妮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鉴于胡和建先生、李楠先生、赵伟先生、王海滨先生已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职，为了保证公司董事会的

正常运转，公司董事会拟提名增补卢娅妮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卢娅妮女士简历附后）。

其中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增补卢娅妮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具体意见内容见本公司同

日公告）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罗小峰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鉴于胡和建先生、李楠先生、赵伟先生、王海滨先生已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职，为了保证公司董事会的

正常运转，公司董事会拟提名增补罗小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罗小峰先生简历附后）。

其中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增补罗小峰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具体意见内容见本公司同

日公告）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张迎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鉴于胡和建先生、李楠先生、赵伟先生、王海滨先生已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职，为了保证公司董事会的

正常运转，公司董事会拟提名增补张迎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张迎华先生简历附后）。

其中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增补张迎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具体意见内容见本公司同

日公告）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李民俊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鉴于胡和建先生、李楠先生、赵伟先生、王海滨先生已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职，为了保证公司董事会的

正常运转，公司董事会拟提名增补李民俊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李民俊女士简历附后）。

其中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增补李民俊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具体意见内容见本公司同

日公告）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罗小峰先生为公司执行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罗小峰先生为公司执行总裁（罗小峰先生简历附后）。

其中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罗小峰先生为公司执行总裁的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具体意见内容见本公

司同日公告）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张迎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迎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张迎华先生简历附后）。

其中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张迎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具体意见内容见本公

司同日公告）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吴运衡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吴运衡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吴运衡先生简历附后）。

其中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吴运衡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具体意见内容见

本公司同日公告）

另注：吴运衡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

传真：

０７１６－５２３１００９

电子邮箱：

４０８２４８６９＠ｑｑ．ｃｏｍ

联系地址：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荆江大道

１７８

号

邮编：

４３４３００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聘请的财务审计机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无法与本公司就出具财务审计报告

的时间达成一致，经双方友好协商，同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不再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 公司董事会同意改聘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财务审计机构。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经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审查批准，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其中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具体意见内容见本公司同日公告）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公司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在北京二十一世纪饭店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以上议案中议案

１

、

２

、

４

、

５

、

６

、

７

、

１１

等

７

项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附件一：

本次董事会议案中涉及相关人员的简历

卢娅妮女士简历：

卢娅妮，女，

１９７６

年

８

月出生，硕士学历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公安县装潢材料有限公司，副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公安县铜套厂，副厂长；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至今，荆州车桥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至今，湖北车桥有限公司，总经理。

卢娅妮女士目前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但与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存在关联关系，目前为本公司第一大

股东荆州市恒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持股

４９％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

罗小峰先生简历

罗小峰，男，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出生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至今，罗小峰先生创办民营企业，

２００５

年被评为“公安县十大优秀青年”；

２００６

年被评为“工

业兴县”先进个人；

２００７

年被评为“公安县劳动模范”；

２００７

年任公安县政协常委；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当选为荆州

市人大代表。

现任荆州市恒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罗小峰先生目前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但其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荆州市恒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因此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罗小峰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的惩戒，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董事及高管任职资格。

张迎华先生简历

张迎华，男，

１９７３

年

７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中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０１

年，湖北猴王集团公司工作，从事费用会计、总账会计、成本会计主管；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５

年，亚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作，任项目经理；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９

年，伟福科技工业（武汉）有限公司工作，任财务科科长；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１

年，中粮包装（武汉）有限公司工作，任财务负责人。

张迎华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

董事及高管的任职资格。

李民俊女士简历

李民俊，女，

１９７７

年

１１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金浩集团有限公司，职员。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至今，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至今，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李民俊女士目前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００

股，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

定的董事及高管的任职资格。

吴运衡先生简历

吴运衡，男，

１９７７

年

５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中级会计师、中级经营师。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天发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兼董事会办公室）科员、证券事务主管；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其中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兼任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吴运衡先生已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

票，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证券事务代表的任职资格。

附件二：《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高管人

员”）薪酬管理，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充分调动高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薪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薪酬管理办法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１

、岗位差别原则：各岗位的薪酬要能体现该岗位对公司的价值，通过岗位薪酬差别体现“责、权、利”差

别。

２

、薪酬与绩效挂钩原则：通过制定基本年薪、绩效年薪的方式，确定高管人员的薪酬结构及分配方式，

使个人薪酬与公司整体绩效相挂钩。

３

、外部竞争原则：根据公司的规模及经营状况，参考同行业公司的薪酬水平，制定较有竞争力的薪酬方

案，以保持公司高管人员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第三条 本薪酬管理办法所指的高管人员仅包括以下人员：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执行总裁、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总经理助理及公司董事会任命的其他高管人员。

第四条 本薪酬管理办法所指的薪酬是指企业高管人员缴纳个人所得税前获得的收入。 实行年薪制

后，公司高管人员除应当按国家规定足额缴纳个人所得税外，还继续享有社会保险、交通、通讯补助、劳保福

利费等正常福利。 除此以外，公司高管人员不得以任何名目从公司及子公司及附属企业获取其他工资或兼

职收入（政府给予的奖励、特殊津贴、稿费除外）。

第二章 薪酬确定及支付

第五条 公司高管人员薪酬实行年薪制，年薪分为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

高管人员薪酬总额

＝

基本年薪

＋

绩效年薪

１

、基本年薪是公司高管人员的基本收入，主要根据公司的经营规模、同行业公司的薪资水平、公司所在

地区的生活水平等多种因素综合确定，该部分薪酬按月发放。

２

、绩效年薪是公司高管人员与经营业绩相关的收入，主要根据公司的经营业绩完成情况、年度个人工

作目标完成情况等多种因素综合确定，该部分薪酬在年度结束后分一次或几次发放，但全部发放时间不迟

于第二年的

５

月底。

第六条 公司高管人员基本年薪的确定及按月发放标准：

公司高管人员基本年薪综合列表

岗位 项目 标准（元）

／

月（含税）

董事长 基本薪酬

６２０００

总经理 基本薪酬

６２０００

执行总裁 基本薪酬

４２０００

董事会秘书 基本薪酬

４００００

副总经理 基本薪酬

４００００

财务总监 基本薪酬

３００００

总经理助理 基本薪酬

３００００

注：同时兼任两种或以上职务的高管人员，根据本办法的规定，按照收入较高的职务确定基本年薪。 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基本年薪由总经理根据经营层团队内部职责分工情况确定。

第七条：绩效年薪主要与公司经营业绩挂钩，即根据经营者的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确定绩效年薪，报

董事会审批发放。

第八条 为提高公司高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如公司管理层预估公司本年度的净利润必然为正值，则绩

效年薪可以在会计年度完成后基于审慎的原则按净利润预估数进行提前核算，报公司董事会审批后进行部

分预发，待公司年度财务报表经审计确定后将剩余部分进行补发。

第三章 其他激励事项

第九条 公司高管人员在重大投融资、重大项目建设、企业效益大幅提升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可以

对做出突出贡献的相关高管个人予以特别奖励（按考核年度净利润的

０．５％－２％

提取特别奖金）。

第十条 公司后期还可择机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高管人员进行股权激励并实施相应的绩效考核办法，

具体相关计划及考核办法待条件成熟后另行制定。

第十一条 如果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若本办法实施的绩效考核与相关法

律、法规有冲突，董事会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有冲突的部分进行变更。

第四章 终止服务的处理

第十二条 公司高管人员在任期内辞职或由于经营不善、出现违法、违纪行为等原因被解聘，尚未执行

的绩效年薪收入不再予以支付。

第十三条 公司高管人员由于正常工作调动、退休、病休或丧失行为能力而提前离职的，根据审计结果，

其名下的绩效年薪收入按其服务期限予以发放。

第十四条 公司高管人员在任期内死亡，其名下的绩效年薪收入按其服务期限对其合法继承人予以发

放。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如果本办法与最新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存在冲突，则以最新的法律、法规、规章及

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董事会负责解释，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修改亦同。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６０

证券简称：博盈投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３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以电子、书面及传真方式通知各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程昌军先生辞去公司监事长及监事职务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程昌军先生向公司监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本人拟辞去所担任的公

司监事长及监事职务。

其中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糜佳先生辞去公司监事职务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糜佳先生向公司监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本人拟辞去所担任的监事

职务。

其中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张进先生辞去公司监事职务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张进先生向公司监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本人拟辞去所担任的监事

职务。

其中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王少文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鉴于程昌军先生、糜佳先生、张进先生已向公司监事会提出辞职，为了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转，公司监

事会拟增补王少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王少文先生简历附后）

其中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吴超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鉴于程昌军先生、糜佳先生、张进先生已向公司监事会提出辞职，为了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转，公司监

事会拟增补吴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吴超先生简历附后）

其中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周敏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鉴于程昌军先生、糜佳先生、张进先生已向公司监事会提出辞职，为了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转，公司监

事会拟增补周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周敏先生简历附后）

其中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述四、五、六等

３

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王少文先生简历

王少文，男，

１９６５

年

１２

月出生，大专学历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湖北车桥股份有限公司，任生产处长、生产厂长、营销公司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至今，任荆州车桥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营销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

王少文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

监事的任职资格。

吴超先生简历

吴超，男，

１９７６

年

３

月出生，大专学历。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湖北车桥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部主管；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今，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部副部长、会计机构负责人；

（其中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兼任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今，湖北车桥有限公司，任财务部长、财务总监。

吴超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监

事的任职资格。

周敏先生简历

周敏，男，

１９７１

年

５

月出生，大专学历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湖北科亮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公安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工作；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至今，湖北车桥有限公司，任安技环保处处长。

周敏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监

事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６０

证券简称：博盈投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４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荆州车桥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

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２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荆州车桥有限公司已将公司部分房产及土地使用权为公安县铜套有限公司在中

国农业银行公安县南平支行取得的贷款共计

２０００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 由于该抵押担保在本次收购以前已

经客观存在 （到期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到期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４

日到期

５９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

日到

期

４４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到期

４７０

万元）， 因此荆州车桥有限公司承诺在

６

个月内对该部分抵押担保

进行解除。同时为了防止荆州车桥有限公司可能出现的风险，湖北常道置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一

大股东荆州市恒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荆州车桥有限公司签定《担保协议》，同意用自己名

下的不低于

２０００

万元的房产和土地（

⑴

位于：斗湖堤镇荆江大道

５３

号

９

栋，综合楼，建筑面积：

６９６９．４９

平

米，【公安房权证斗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０５

号】；

⑵

位于斗湖堤镇荆江大道

５３

号外

３

层，综合楼，建筑面积：

１９２８．３３

平米，【公安房权证斗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０３

号】；

⑶

位于：斗湖堤镇荆江大道

５３

号

３

栋，建筑面积：

３５３１．３

平米，【公

安房权证斗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０７

号】；

⑷

位于斗湖堤镇荆江大道

５３

号外

４

栋，建筑面积：

３８０３．０３

平米，【公安房权

证斗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０８

号】）为荆州车桥有限公司上述抵押担保提供担保，即荆州车桥有限公司一旦因上述抵

押担保而需要承担担保责任，则该担保责任由湖北常道置业有限公司替代荆州车桥有限公司承担。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内容：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与荆州车桥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包括公安县铜套有限公司、卢

娅妮、徐承胜、王少文、杨操军、祝真祥、吴昌权）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拟收购其持有的荆州车桥有限公司

（简称“荆州车桥”）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本次股权收购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３

、 本次交易的相关审批程序： 本次的股权收购行为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由于本次交易为交联交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２．５

条的

相关规定，本次股权收购行为还应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方荆州市恒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在审议此

项股权收购议案的股东大会时应回避表决）。

４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我们认为：

１

、公司对资产评估公司的选聘程序合法；资产评估

公司能够胜任本次的评估工作；资产评估公司采用的评估方法适当；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结

论合理，能够客观的反映荆州车桥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２

、本次的股权收购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价格公允，交易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股权收

购一方面可以避免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同业竞争，另一方面可以较快的提高公司的产能，以增强公司抗风

险的能力，同时对提高公司未来盈利能力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我们同意公司收购荆州车桥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收购行为。

５

、本次交易的计价原则：以经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的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荆州车桥

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４

，

２４４．２５

万元作价。 （具体股权转让价款见本公告第四节“交易合同的主要

内容及定价政策、定价依据”）

二、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之法人：公安县铜套有限公司

１

、公安县铜套有限公司基本资料

（

１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

（

２

）注册资本：

２１６６

万元

（

３

）法定代表人：卢德宏

（

４

）注册地址：公安县章庄铺镇郑公渡西街

（

５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私营）

（

６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

４２１０２２０００００３０１８

（

７

）税务登记证号：

４２１０２２７８８１７１４９６

（

８

）经营范围：汽车衬套、轴瓦、电器、软轴软管的生产与销售

（

９

）股东构成：卢德宏

２２

万元、卢娅妮

２０００

万元、吴显贵

２０

万元、沈高奇

２０

万元、陈中华

２０

万元、李

德平

１８

万元、肖永礼

１４

万元、李东方

１２

万元、陈昌永

１２

万元、肖清平

１２

万元、马朝明

１０

万元、李远新

３

万元、张祖宾

３

万元

２

、公安县铜套有限公司相关情况

（

１

）历史沿革：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组建公安县铜套厂（企业性质集体），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改制为公安县铜套有

限公司。

（

２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近三年来，企业经营范围主要是汽车衬套、轴瓦、电器、软轴软管的生

产与销售。

（

３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３８

，

６５７

，

８６９

元，实现净利润

３

，

９６７

，

４５９

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为

６５

，

６５８

，

５７９

元。

３

、公安县铜套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具有关联关系的说明

公安县铜套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卢娅妮女士，且卢娅妮女士目前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荆州市恒丰

制动系统有限公司的股东（持股

４９％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安县铜套有限

公司及卢娅妮女士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二）交易对方之自然人列表

自然人姓名 自然人身份证号 自然人住所

卢娅妮

４２１０２２１９７６０８０８ｘｘｘｘ

住所：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横堤街

３

号

徐承胜

４２２４２３１９７００８０７ｘｘｘｘ

住所：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荆江大道

１６６

号

杨操军

４２２４２３１９７００５２５ｘｘｘｘ

住所：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青年路

１１

号

王少文

４２１０２２１９６５１２１９ｘｘｘｘ

住所：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荆江大道

１６６

号

祝真祥

４２２４２３１９６４１００１ｘｘｘｘ

住所：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荆江大道

１６６

号

吴昌权

４２２４２３１９６９１２０１ｘｘｘｘ

住所：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青年路

１１

号

以上

６

人中，除卢娅妮女士与本公司具有关联关系外，其他

５

人均不具有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荆州车桥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

（一）荆州车桥有限公司基本资料

（

１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

２

）注册资本：

１６００

万元

（

３

）法定代表人：卢娅妮

（

４

）注册地址：公安县南平镇东正街

４

号

（

５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

６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

４２１０２２０００００２９２９

（

７

）经营范围：汽车前后桥总成及相关零部件制造、销售

（

８

）股东构成：公安县铜套有限公司，出资额

８３２

万元，持股比例

５２％

；卢娅妮，出资额

２０２．７０

万元，持股

比例

１２．６７％

；徐承胜，出资额

２４５．３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１５．３３％

；王少文，出资额

８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５％

；吴昌权，

出资额

８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５％

；杨操军，出资额

８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５％

；祝真祥，出资额

８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５％

。

（

９

）历史沿革

荆州车桥有限公司原名为荆州轻型车桥厂， 该名称系经公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６

日以

公工商企名预核第

０２８

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核准。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制订的公司章程规

定，公司由公安县铜套厂（已更名为公安县铜套有限公司）出资

４２０

万元和自然人卢娅妮出资

５０

万元共同

投资设立，公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２１０２２１６０１１８

，注

册资金伍佰万元，企业经济性质为股份合作制。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荆州车桥有限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名称由荆州轻型车桥厂变

更为荆州车桥有限公司，企业经济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５００

万元，股东由原来公安县铜

套厂、卢娅妮变更为公安县铜套厂、卢娅妮、徐承胜、吴昌权、王少文、杨操军、祝真祥。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２

日，荆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荆工商）名称预核（企登）字［

２００５

］第（

０３０

）号《企业名称

变更核准通知书》核准公司名称由荆州轻型车桥厂变更为荆州车桥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荆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核准公司名称变更为荆州车桥有限公司，企业性质变更

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６

日，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公安县铜套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公司

６００

万元股权份额

作价

６００

万元转让给卢德宏，股权转让后公司注册资本不变。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卢德宏将其所持公司

６００

万元股份转让给公安县铜套有限

公司，同意卢娅妮将其所持公司

１８０

万元股份转让给公安县铜套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 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从

１５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６００

万元， 增加的

１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由全体股东按原出资比例进行认缴。

公司经过历次的股权变更，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实缴注册资本 占股权比例

％

公安县铜套有限公司

８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２

卢娅妮

２

，

０２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６７

徐承胜

２

，

４５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３３

吴昌权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杨操军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王少文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祝真祥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合计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二）荆州车桥有限公司近三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８

，

８３８．３０ １４

，

６３５．５６ ２２

，

６７２．１６ ２４

，

４９５．７４

负债总额

５

，

２９２．３１ ９

，

７５９．９８ １９

，

５１８．６２ ２１

，

２５６．０８

所有者权益

３

，

５４５．９９ ４

，

８７５．５８ ３

，

１５３．５４ ３

，

２３９．６６

项 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７

，

５４９．５６ ２３

，

９９０．７６ ２０

，

７２４．０３ １３

，

３２８．５０

净利润

５８０．１４ ７５３．５９ ６４９．３２ ４２２．２７

上述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数据摘自湖北兴达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鄂兴会审综字［

２００９

］

３９

号、湖北恒峰会计

师事务有限公司鄂恒会审综字［

２０１０

］

２３

号审计报告，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数据摘自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国浩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５０１Ａ２１３

号审计报告。

（三）荆州车桥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情况

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该公司是一家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产评估许可证业务的评估公司）对

荆州车桥有限公司出具了“京亚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３２

号”《评估报告》：对荆州车桥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具体如下：

１

、评估方法：本次评估分别采用收益法及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估算结果作为本次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论。

２

、评估范围：为荆州车桥涉及的资产及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流动负债。

具体如下：

（

１

）流动资产：包括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存货、其他应收款和待摊费用等，账面价

值合计

１６３

，

２６４

，

６８４．４８

元；

（

２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合计

７１

，

８００

，

８１６．５５

元；

（

３

）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构筑物、机器设备、车辆、电子设备等，账面价值合计

８

，

９５３

，

６７４．７９

元；

（

４

）无形资产：为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合计

９３８

，

１７９．１９

元；

（

５

）流动负债：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应交税费、其他应付款、预提费用，账面价值合计

２１２

，

５６０

，

７５２．１４

元。

３

、评估结论

（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荆州车桥有限公司资产合计账面值

２４４

，

９５７

，

３５５．０１

元， 评估值

２５５

，

００３

，

２１８．０９

元，增值

１０

，

０４５

，

８６３．０８

元，增值率

４．１０％

；负债合计账面值

２１２

，

５６０

，

７５２．１４

元，评估值

２１２

，

５６０

，

７５２．１４

元；净资产账面值

３２

，

３９６

，

６０２．８７

元，评估值

４２

，

４４２

，

４６５．９５

元，增值

１０

，

０４５

，

８６３．０８

元，增

值率

３１．０１％

。

被评估单位：荆州车桥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１６

，

３２６．４７ １６

，

３７３．３９ ４６．９２ ０．２９％

非流动资产

２ ８

，

１６９．２７ ９

，

１２６．９４ ９５７．６７ １１．７２％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３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４

长期股权投资

５ ７

，

１８０．０８ ７

，

１８０．０８ － ０．０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６ － － －

固定资产

７ ８９５．３７ １

，

６１６．９２ ７２１．５６ ８０．５９％

无形资产

９ ９３．８２ ３２９．９３ ２３６．１１ ２５１．６７％

商誉

１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２

资产总计

１３ ２４

，

４９５．７４ ２５

，

５００．３２ １

，

００４．５９ ４．１０％

流动负债

１４ ２１

，

２５６．０８ ２１

，

２５６．０８ －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１５ － － －

负债总计

１６ ２１

，

２５６．０８ ２１

，

２５６．０８ － ０．００％

净 资 产

１７ ３

，

２３９．６６ ４

，

２４４．２５ １

，

００４．５９ ３１．０１％

（

２

）收益法评估结果

收益法评估结果： 经实施清查核实、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和询证、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采用收益法对

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荆州车桥有限公司股东全部股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

评估值为

４

，

３７７．８０

万元。

（

３

）最终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最终结果，本次评估结论为：荆州车桥有限公司股东全部股益

价值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评估值为

４

，

２４４．２５

万元。

４

、荆州车桥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为：

（

１

）固定资产增值

评估对象房屋建筑物位于湖北省公安县南平镇，评估人员通过现场调查和网上查询，取得了湖北省物

价局鄂建造价［

２０１１

］

３１

号文公布的房屋现行综合造价，并在考虑建设项目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后确

定重置全价。

截止评估基准日纳入评估范围的主要房屋建筑物见下表：

序号 权证编号 建筑物名称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建筑

面积

１

公安房权证南字第

２００６２７８３

办公大楼

１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５３

，

３７４．８５ １３５６．９０

２

公安房权证南字第

２００６２７８４

综合仓库

９２

，

０００．００ ７７

，

０６９．０３ ９４３．２６

３

公安房权证南字第

２００７２７１０

发电房

２０

，

７９９．１８ １２

，

６４８．５１ ３７８．００

４

公安房权证南字第

２００７２７２３

配电房

３８

，

７９７．７０ ２３

，

５９４．２７ ３４８．３０

５

公安房权证南字第

２００７２７０８

仓库

１１３

，

５０４．９０ ６９

，

０２５．１９ ４２９．２５

６

公安房权证南字第

２００７２７１３

后方仓库

１０

，

１３２．６３ ６

，

１６１．７４ ４２５．２５

７

公安房权证南字第

２００７２７１４

毛坯仓库

２９

，

４３０．２３ １７

，

８９７．７２ ４６８．００

８

公安房权证南字第

２００７２７２２

仓库

５９

，

７８０．２２ ３６

，

３５３．８５ ５０７．００

９

公安房权证南字第

２００７２７０９

铁仓库

５０

，

４５２．８１ ３０

，

６８１．５２ ３７７．００

１０

公安房权证南字第

２００７２７２０

原技术中心

９３

，

１６６．４７ ５６

，

６５７．２５ ７８６．００

１１

公安房权证南字第

２００７２７１２

锻压车间

２０６

，

４５４．０５ １２５

，

５５０．２６ １７４１．７５

１２

公安房权证南字第

２００７２７１９

加工车间

５３１

，

８０７．４７ ３２３

，

４０５．５４ ２７２５．５０

１３

公安房权证南字第

２００７２７１８

总装车间（

１

）

５１３

，

４６９．２６ ３１２

，

２５３．７４ ２７２５．５０

１４

公安房权证南字第

２００７２７２１

总装车间（

２

）

６０

，

０１０．１６ ３６

，

４９３．７０ ５２６．５０

１５

公安房权证南字第

２００７２７２４

化验室

４０

，

６７５．５５ ２４

，

７３５．５６ １０６．０８

１６

公安房权证南字第

２００８１１０５

新宿舍

４５８

，

８８５．００ ３８４

，

４１１．７８ ３９２．０５

１７

公安房权证南字第

２００７２７０５

综合楼

１４８

，

７７０．３０ ９０

，

４７１．１８ １２５５．１０

１８

公安房权证南字第

２００７２７１１

小餐厅

１８

，

１２０．８９ １１

，

０１９．６２ １５２．８８

１９

公安房权证南字第

２００８０６８８

新车间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１

，

７５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２０

无 门房

２０

，

００５．６０ １５

，

００４．２０

２１

无 清洗车间

１４２

，

８００．００ ７２

，

８２８．００

合计：

４

，

２５９

，

０６２．４２ ３

，

００１

，

３８７．５１

截至评估基准日纳入评估范围的构筑物主要有：车棚、院墙、厂区载重地坪等。 账面原值为

７４２

，

６４０．００

元，账面净值

２２７

，

９９２．００

元。

经过评估，房屋建筑物类净值增值

６３７．７９

万元，增值率

１９７．５０％

；主要原因为：

①

随着人工费的逐步调

增和材料价格的涨跌波动，建造成本有所上升；

②

荆州车桥有限公司购入了较多旧房屋，账面原值按购入价

入账，形成原值增值；评估所采用的经济寿命年限与企业折旧年限不同， 形成净值增值。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设备主要是荆州车桥有限公司的机器设备类资产，包括机器设备、车辆和电子设备

三部分。 共有

５５

项设备在资产清查时盘点，按评估值进行了账务处理。 机器设备类资产明细见表：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元）

原值 净值

机器设备

６

，

９０４

，

３０３．５７ ４

，

２２６

，

３０８．５１

车辆

１

，

８０６

，

９０１．００ １

，

４５９

，

５７５．３４

电子设备

７２

，

２９６．００ ３８

，

４１１．４３

机器设备类合计

８

，

７８３

，

５００．５７ ５

，

７２４

，

２９５．２８

设备评估净值增值

８３．７７

万元， 增值率

１４．６３％

，主要原因为：

①

人工费的逐步调增和材料价格的涨跌

波动；

②

荆州车桥有限公司购入了较多旧设备，账面原值按购入价入账，形成原值增值；评估所采用的经济

寿命年限与企业折旧年限不同， 形成净值增值。

（

２

）无形资产增值

本次评估的土地面积共计

２５

，

９５０．１３

平方米， 折合面积为

３８．９３

亩， 原始的土地入账价值为

１

，

２８５

，

９２０．９５

元，账面摊余价值为

９３８

，

１３９．１９

元。 评估对象宗地已办理《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为：公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２５５

号、公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２５６

号，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国有土地出让，终止日期

２０３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

２３６．１１

万元，增值率

２５１．６７％

，原因为近年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不断上涨形成。

５

、其他主要相关事项说明

（

１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荆州车桥有限公司已用于质押的银行承兑汇票

１８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２

）荆州车桥有限公司以东风襄樊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的销售货款向中国工商银行襄樊高新技术产业支

行取得

４５００

万元保理借款。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对东风襄樊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应收账款余

额

２

，

６４９

，

２９３．０７

元。

（

３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荆州车桥有限公司将持有湖北车桥有限公司

２２５３

万股权（占湖北车桥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５．７１％

）质押给荆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安县支行，取得贷款

２０００

万元。

（

４

）截至评估基准日，荆州车桥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７１

，

８００

，

８１６．５５

元，其中按权益法核算

的长期股权投资为对湖北车桥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

７０

，

５５０

，

６３６．１２

元，对常州皓德客车车桥有限公司的股

权投资

２５０

，

１８０．４３

元。 对湖北车桥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

７０

，

５５０

，

６３６．１２

元，荆州车桥有限公司原持股比例

为

２５．７１％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以每股

２．１１

元受让荆州市恒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持有湖北车桥有限公司股权

９６５

万股（占湖北车桥注册资本

１１．０１％

），现持股比例为

３６．７２％

。

（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１

日，荆州车桥有限公司与湖北车桥有限公司签署《土地更名转让合同》，约定将所持

有的位于湖北省公安县青吉工业园的土地

３１６

亩（转让时的账面价值

６３３．６４

万元）以总价

６３３．６４

万元的价

格转让给湖北车桥有限公司，公司前期已支付的规划、设计费用等合计

１４５．３０

万元由湖北车桥承担，并同意

另行支付

７７．８９４

万元作为资金占用利息。 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土地使用权持有方已变更为

湖北车桥有限公司。

（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５

日，荆州车桥有限公司与公安县峰峰汽车零部件厂（下称峰峰汽车公司）签订《债权

转让协议》，约定公司将持有对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余额

３２

，

９０２

，

１６７．６３

元（该债权已计提坏账

准备余额为

１７

，

７９０

，

４６７．６３

元，净值

１５

，

１１１

，

７００．００

元）作价

１５

，

１１１

，

７００．００

元转让给峰峰汽车公司，同时将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因［

２００８

］鄂荆中民一初第

４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金额中由本公司享有的

份额一并转让给峰峰汽车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已收到转让价格

６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荆州车桥有限公司与荆州市恒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下称恒丰制动公司）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公司以每股

２．１１

元受让恒丰制动系统公司持有湖北车桥有限公司股权

９６５

万股（占湖北车桥注册资

本

１１．０１％

），受让金额为

２０３６．１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荆州车桥有限公司与恒丰制动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其持有湖北常道置业有

限公司股权

７００

万元（占常道置业公司注册资本

７０％

）作价

７００

万元转让给恒丰制动公司。

（

７

）权属瑕疵事项：房屋建筑物中门房（建筑面积

５８．８４

平方米）和清洗车间（建筑面积

４２０．００

平方米）

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新宿舍已取得《公安房权证南字第

２００８１１０５

》房屋所有权证，房产证总面积为

２７４４．３５

平方米，其中

２－７

层出售给职工，

１

层为企业所有，但尚未变更房屋所有权证。

（以上具体内容参考同日披露的《评估报告》）

６

、湖北车桥有限公司权属情况说明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湖北车桥有限公司未发生诉讼及其他一些影响股权过户的事宜，也无权属争议。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定价依据

１

、交易双方

股权转让方：公安县铜套有限公司及

６

名自然人（分别为卢娅妮、徐承胜、王少文、吴昌权、杨操军、祝真

祥）

股权受让方：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３

、交易标的：荆州车桥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４

、股权转让价格和相关期间损益的安排：双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依据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所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股权转让标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４

，

２４４．２５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标的评估

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双方约定：博盈投资支付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后

１０

日内，双方应共同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有关变

更手续，博盈投资成为荆州车桥股东，持有荆州车桥

１００％

的股权；双方股权变更登记办理完毕之日，为双方

就荆州车桥

１００％

股权享受该公司股东权益和承担股东义务的分界基准日。在该基准日前，股东权益和义务

由荆州车桥原股东享受和承担；在该基准日后，股东权益和义务由博盈投资享受和承担。

５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向转让方支付总价款

的一半，剩余价款在荆州车桥对公安县铜套有限公司的担保解除后

５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一次性支付完毕。

其他费用的承担：（

１

）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而发生的费用及其他合理支出，由双方平均分担；也可按公

平原则由双方另行协商承担；（

２

）因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所发生的税金、行政性收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

双方各自承担；（

３

）如因任何一方违约造成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增加的额外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６

、本协议的成立和股权及债权转让的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生效，但还应当满以下条件：（

１

）本股权转让获得转让方股东会和本公

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２

）如果依法需经行政机关批准生效的，经有权的行政机关批准。

７

、转让方的声明、保证及承诺

７．１

转让方系依据中国法律正式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或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之自然人， 具备一切

必要的权利、权力及能力订立和履行本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和责任。

转让方中的徐承胜、吴昌权、王少文、杨操军、祝真祥五位自然人全权授权卢娅妮代为签署本股权转让

协议，上述五位自然人对该协议内容完全知悉，并将承担本协议全部法律后果。

授权委托书将作为本协议附件。

７．２

至本协议签署之日，转让方对转让标的拥有合法的、完全的所有权，有权签署本协议并转让该等股

权。

７．３

至本协议签署之日，转让方未在转让标的上作出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在协议项下股权变更手续办

理完成后（含交割日）影响或限制乙方行使与转让标的有关的权利或利益的任何协议、安排或承诺。

７．４

至本协议签署之日，转让方没有获悉任何第三人就转让标的的全部或部分行使或声称将行使对转

让标的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权利；亦不存在任何与转让标的有关的争议、诉讼或仲裁。

７．５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转让标的过户日期间，转让标的股权期间损益由原转让方享有。

７．６

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若转让方上述声明、保证及承诺有任何不真实之处，影响转让标的的交割，交

割日将自动顺延，直至双方共同确认可以继续履行协议。

７．７

转让方保证按照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积极协助受让方办理荆州车桥股权变更的相关手续。

８

、本公司的承诺、声明及保证

８．１

本公司系依据中国法律正式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并具备一切必要的权利、权力及能力

订立和履行本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和责任。

８．２

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方式向转让方股东支付转让价款。

８．３

保证按照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积极协助转让方和荆州车桥办理股权变更的相关手续。

８．４

本公司受让股权之所有资金全部由其自有资金出具，无代持情况。

９

、违约责任

９．１

如果本协议一方违约以致本协议并未履行或不能充分履行，违约引起的责任应由违约方承担。如果

双方均违约，各方应各自承担其违约引起的该部分责任。

９．２

如果转让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约定之承诺、保证等相应义务的，则转让方应向受让方承担相应的

违约责任；如果受让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约定之承诺、保证等相应义务的，则本公司应向转让方承担相应

的违约责任。

９．３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在执行本协议过程中需双方配合准备申报材料、盖章等事宜，双方应当合理

地积极配合，不得拖延，反之由此造成他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９．４

本协议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解除本协议（本协议另有规定的除外），否则其将被视为违约，

违约方应当赔偿守约方的全部经济损失。

五、涉及股权收购的其他相关安排

本次股权收购的资金全部为公司的自有资金， 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荆州车桥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

权，本公司目前尚无改变荆州车桥主营业务或者对荆州车桥主营业务及主要经营管理层作出重大调整的计

划，也没有对荆州车桥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本次股权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荆州车桥有限公司（简称“荆州车桥”）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车桥有限公司（简称“湖北车桥”）

的经营范围基本一样，且荆州车桥持有湖北车桥

３６．７２％

的股份，为了避免今后的同业竞争，荆州车桥的全

部股东均已出具《关于向博盈投资出让荆州车桥股权的承诺函》，承诺将在荆州市恒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购

入博盈投资

１７００

万股股份交易完成一个月内，将其持有的荆州车桥的股权转让给博盈投资。

因此本次股权收购的目的为：一方面可以避免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同业竞争，另一方面可以较快的提

高公司的产能，并在业务方面进行优势互补。

对公司的影响为：可以增强公司抗风险的能力，同时极大的提高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

七、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在本次交易前，

２０１０

年度本公司向关联方荆州车桥有限公司采购金额为

３４６

，

７８２．２８

元，以上的关联交

易均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无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权益的行为发生。

八、备查文件

１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

４

、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６０

证券简称：博盈投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本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具体安排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及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开始，会期半天；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４

、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

（

１

）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

２

）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

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３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

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表决票数，应当与现场投票的表决票数一

起计入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总数。

５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二十一纪纪饭店）

二、会议拟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车桥有限公司将生产厂区整体进行搬迁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收购荆州车桥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并同意荆州车桥有限公司为公安县铜套有限公司

在中国农业银行公安县南平支行取得的贷款共计

２０００

万元在不超过

６

个月内提供抵押担保；

３

、审议关于增补卢娅妮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增补罗小峰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增补张迎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增补李民俊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增补王少文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增补吴超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增补周敏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以上待审议的议案合规合法，在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前，已经过相应的审议程序，具体情况如下：

（

１

）议案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１０

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

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博盈投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

２０１１－０４２

号公告）及“博盈投资关于收购荆州车桥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２０１１－０４４

号

公告）。

（

２

）议案

７

、

８

、

９

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召开的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本

公司于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博盈投资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０４３

号公告）。

三、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到现场登记。 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４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

证明进行登记和参加表决；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

行登记和参加表决； 授权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证明进行

登记和参加表决。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７６０

；投票简称：博盈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相关会议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每一议

案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同意意见，则可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议案序号 议案 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车桥有限公司拟将生产厂区整体进行搬迁的议

案

１．００

２

审议关于收购荆州车桥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并同意荆州车桥有限公

司为公安县铜套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公安县南平支行取得的贷款共

计

２０００

万元在不超过

６

个月内提供抵押担保

２．００

３

审议关于增补卢娅妮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审议关于增补罗小峰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审议关于增补张迎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审议关于增补李民俊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审议关于增补王少文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审议关于增补吴超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审议关于增补周敏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９．００

１０

审议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１０．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

册。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半日后方可使用。 如服务密码

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

方可以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之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３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４

） 公司股东可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

５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投票回报

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交易系统投票回报，投资者可以通过证券营业部查询投票结果。 投资者也可于投

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之后登录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

查看个人历次网络投票结果。

４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为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五、其它事项

１

、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３９

号第一上海中心

Ｃ

座

４１２

室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１６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４５３５３８８

转

８０８／８０９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４６６６０２８

联系人：李民俊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附件：现场会议授权委托书格式要求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股东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的法律责任。

委托人签名或单位名称（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户卡号码：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序号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内容 同意 不同意 弃权

１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车桥有限公司拟将生产厂区

整体进行搬迁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收购荆州车桥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并同

意荆州车桥有限公司为公安县铜套有限公司在中国农

业银行公安县南平支行取得的贷款共计

２０００

万元在不

超过

６

个月内提供抵押担保

３

审议关于增补卢娅妮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增补罗小峰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增补张迎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增补李民俊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增补王少文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增补吴超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增补周敏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６０

证券简称：博盈投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６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控股子公司湖北车桥有限公司拟将生产厂区

整体进行搬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在本次董事会上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车桥有限公司拟将生产厂区整体进行搬迁的议案”， 本公司现将该议案相关事项说

明如下：

一、拟将生产厂区整体进行搬迁的背景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的汽车行业产销形势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２０１０

年全年，

国内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

１８２６

万辆和

１８０６

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３２．４４％

和

３２．３７％

（其中商用车累计产销

４３６

万辆和

４３０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２８．１９％

和

２９．９０％

）。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

发、高速公路网络、汽车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载重货车、自卸车、工程车及牵引车产销也快速增长。 在

汽车行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汽车配件企业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不争的事实是，同行业之间的

竞争日益加剧。

２０１０

年几乎所有的汽车配件生产企业都在改造和扩充着自己的生产线来提升质量及产能，

各生产厂家为了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定的份额，纷纷推出承载能力强、技术含量高、质量好的车桥

总成及相关产品。然而，摆在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车桥有限公司面前的问题是：公司目前仅有两个狭小的

生产区（都在公安县城区，合计占地仅约

１００

亩，两场地之间间隔

１．５

公里，桥壳生产在分厂而装配在总厂），

已严重制约了公司生产技术改造和新项目的发展。

二、本次拟整体搬迁的规划

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竞争力，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湖北车桥有限公司拟将生产厂区整体进行搬迁，

目前的规划为：拟整体搬迁至公安县青吉工业园北部，该地地处公安县孱陵大道以北、凯乐路以南、成业路

以东、兴业路以西。 湖北车桥有限公司已聘请湖北省机电研究设计院对青吉工业园搬迁建设项目进行了可

行性研究，现将可行性研究报告相关内容说明如下：

１

、项目计划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是指固定资产投资与铺底流动资金之和，计划为

４４

，

６８７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３９

，

６８０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５

，

００７

万元。

２

、计划主要建设项目

（

１

）新增各种加工、检测设备等

６７５

台（套），形成年产各类车桥

４０

万台、主从动锥齿轮

５０

万套、主减速

器

３０

万套的生产、检测能力。

（

２

）征地

３１６

亩，新建厂房、倒班楼、食堂、办公科研楼、耗材库等，计划建筑面积

１３７

，

０８９

平方米。

以上建设项目及总投资金额仅为计划数额，后期实际建设中可能会有调整。

三、风险提示

本项目计划建设周期为

２

年，建设资金拟采用自筹及申请银行贷款解决。在新厂区建设的同时，原有厂

区照常开展生产经营。鉴于本次搬迁事宜尚处于筹建阶段，目前尚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若相关情况发生变

化，则对整体搬迁进度会产生影响。

本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本次搬迁进展的情况，并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要求，持续性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勤勉、尽

责的工作态度，我们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车桥有限公司拟将生产厂区整体进行搬迁的独立董事意见

对此次厂区整体搬迁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向我们提供了《湖北车桥青吉工业园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及其他相关资料。 我们认真进行了阅读，我们认为：（

１

）本项目符合国家汽车产业政策，适应我国商用车

发展和企业自身发展需要。 通过本次厂区整体搬迁及技术升级改造，公司的车桥产品可全系列覆盖轻、中、

重型汽车，产品结构得到调整、技术含量得到提升，产品市场前景广阔；（

２

）该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良好，

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实施后可给投资方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还可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社会

效益。

对以上议案我们表示同意。

二、关于收购荆州车桥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独立董事意见

经认真阅读《关于收购荆州车桥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及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

估报告》，我们就相关情况向公司高管人员进行了询问，对公司收购荆州车桥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

１

、公司对资产评估公司的选聘程序合法；资产评估公司能够胜任本次的评估工作；资产评估

公司采用的评估方法适当；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结论合理，能够客观的反映荆州车桥有限公

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２

、本次的股权收购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价格公允，

交易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股权收购一方面可以避免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

同业竞争，另一方面可以较快的提高公司的产能，以增强公司抗风险的能力，同时对提高公司未来盈利能力

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对公司收购荆州车桥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我们表示同意。

三、关于制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真阅读了公司董事会制定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拟定的《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符合公司目前的发展实际，能够最

大限度的调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

对以上议案我们表示同意。

四、对相关人员的选举及聘任发表独立董事意见

１

、关于拟增补卢娅妮女士、罗小峰先生、张迎华先生、李民俊女士为公司董事的独立董事意见

经对卢娅妮女士、罗小峰先生、张迎华先生、李民俊女士有关情况的调查和了解，我们认为：以上

４

人均

符合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其提名和选举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以上

４

人均能够胜任公司董事的职责要求。

对以上增补董事相关的

４

个议案我们均表示同意。

２

、关于聘任罗小峰先生为公司执行总裁的独立董事意见

经对罗小峰先生有关情况的调查和了解，我们认为：其符合公司执行总裁的任职资格，未发现有《公司

法》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其提名和聘任程序符

合有关规定，罗小峰先生能够胜任公司执行总裁的职责要求。

对以上聘任罗小峰先生为公司执行总裁的议案我们表示同意。

３

、关于聘任张迎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独立董事意见

经对张迎华先生有关情况的调查和了解，我们认为：其符合公司财务总监的任职资格，未发现有《公司

法》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其提名和聘任程序符

合有关规定，张迎华先生能够胜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职责要求。

对以上聘任张迎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的议案我们表示同意。

４

、关于聘任吴运衡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独立董事意见

经对吴运衡先生有关情况的调查和了解，我们认为：其符合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任职资格，未发现有

《公司法》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其提名和聘任

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吴运衡先生能够胜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职责要求。

对以上聘任吴运衡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我们表示同意。

五、关于拟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董事意见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许可证，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

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进行审计。 公

司改聘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改聘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远明 朱丽梅 胡道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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